附件1：
经济学院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组织选举规则（暂行）》和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现将大会代表选举办法通知如下：
一、代表团代表候选人的条件 
（1）经济学院在册本科生；
（2）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能全心全意为广大青年学生服务；
（3）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积极参加校、院各项活动，能充分代表广大学生的意见；
（4）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，组织纪律性强，能够正确反映青年学生的意见，正确行使青年学生民主权利；
（5）学习成绩优异，无挂科，无违规违纪行为。
二、名额分配
本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名额分配如下：
2022级学代会代表4名，2023级学代会代表28名，2024年级学代会代表26名；2025年级学代会代表15名，共73名代表
三、产生办法
（1）2023、2024级每班推荐2名学代会代表，2025级每班（专转本班除外）推荐1名学代会代表，专转本班推荐2名学代会代表；
（2）2022级代表由辅导员推荐，2023-2025级各团支部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，通过个人自荐、班级推荐，确定候选人，党员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党校学员、入党积极分子优先推荐；
（3）班级民主测评。测评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；测评工作由各班团支书主持；无记名民主测评中赞成人数须超过全班人数二分之一（到场人数必须达到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）； 
（4）各辅导员自行决定选举方法，按照所分配名额，上报学代会推荐代表人选。
（5）以班级为单位推荐，经资格审查组审核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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